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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邮校发〔2023〕35 号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西安邮电大学高级专家延缓退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经

2023 年 9 月 21 日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西安邮电大学

2023 年 9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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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高级专家延缓退休管理工作，根据《陕

西省省属高校高级专家延缓退休审批办法》(陕教〔2023〕11 号)

文件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延缓退休条件

申请延缓退休的高级专家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满足《陕西省省属高校高级专家延缓退休审批办法》

(〔2023〕11 号)文件要求的条件。

2.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工作需要，高级专家申请延缓

退休申报的科研教学业绩完成单位应为西安邮电大学。

第二条 延缓退休期限

延缓退休期限以学校发展需要和实际承担的工作任务为依

据，最高不超过 65 岁。

1.具有二级专业技术职务，最多可延缓退休至 65 岁；

2.具有三级专业技术职务，最多可延缓退休至 63 岁。

第三条 审批程序

高级专家延缓退休在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学校实行逐

年申请、逐年审批的管理方式。

1.延缓退休审批。高级专家本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三个

月提出申请，所在学院根据其本人年度考核及聘期考核情况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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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需要，制定延缓退休聘期工作目标任务并形成明确延缓退休意

见后报人事处，人事处会同教务处、科研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核

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，并向省教育厅申报，省教育厅审批通过

后，学校按流程办理高级专家延缓退休手续。

2.年度考核管理。所在学院根据工作需要与高级专家协商共

同制定年度工作目标任务，填写《西安邮电大学高级专家延缓退

休审批表》，报教务处、科研处、人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核，

审核后对于未达目标任务不能续聘者报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第四条 待遇及管理

1.高级专家延缓退休期间与在职人员享受同等待遇，由所在

单位对其进行日常管理。

2.延缓退休期间因个人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或不能履行

岗位职责的，根据本人申请或所在单位意见，可随时终止延缓退

休。

第五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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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档。

西安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17 日印发


